
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 –私隱政策私隱政策私隱政策私隱政策及實務聲明及實務聲明及實務聲明及實務聲明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的情況 )  

    二零一三年七月八日  

 

�  私隱政策私隱政策私隱政策私隱政策  

�  本局本局本局本局持有的各類個人資料持有的各類個人資料持有的各類個人資料持有的各類個人資料  

�  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  

�  實務實務實務實務  

�  查閱或改正資料的要求查閱或改正資料的要求查閱或改正資料的要求查閱或改正資料的要求  

�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私隱政策私隱政策私隱政策私隱政策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是教育局上下員工都關注的事情。我們尊重個人

資料私隱，竭力按照《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以及由個人資料私隱專

員發出的各類實務守則，實踐有關資料保護的原則，並遵守一切相關

規定。  

 

本局持有的各類個人資料本局持有的各類個人資料本局持有的各類個人資料本局持有的各類個人資料  

本局持有以下各類人士的個人資料：    

�  任職教育局的香港特區政府現職及離職任職教育局的香港特區政府現職及離職任職教育局的香港特區政府現職及離職任職教育局的香港特區政府現職及離職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公務員或非公務員。。。。本局

持有的資料包括個人及家庭資料、教育背景及學歷、就業記錄、

薪金及津貼、服務條款及條件、職級及職位、訓練、考績報告、

晉升選拔委員會的評語、品行與紀律、獎勵、房屋福利、醫療記

錄、假期及旅費、退休及退休金、公務員／強制性公積金及相關

戶口詳情、公務員考試成績、員工組織／職工會／諮議委員會幹

事、外間就業、投資及法律援助等。  

�  資助中小學及特殊學校資助中小學及特殊學校資助中小學及特殊學校資助中小學及特殊學校、、、、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按位津貼按位津貼按位津貼按位津貼

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等的校長及教職員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等的校長及教職員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等的校長及教職員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等的校長及教職員。。。。本局持有的資料包

括個人及家庭資料、教育背景及學歷、就業記錄、薪金及津貼、

服務條款及條件、職級及職位、訓練、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個

人休假記錄、無薪假期、強制性公積金及相關戶口詳情、擬任校

長在「校長資格認證」過程中的進度、有關語文能力要求的成績、

教師註冊、公共服務及獎勵等。   

(於 2013年 

7月 8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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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就讀就讀就讀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中小學中小學中小學中小學、、、、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及

私立學校等的學生私立學校等的學生私立學校等的學生私立學校等的學生。。。。本局持有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家長／監護

人資料、入學記錄、與派位有關的記錄，以及在學習及評估課業

上的表現等。  

�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學校註冊學校註冊學校註冊學校註冊、、、、豁免學校註冊豁免學校註冊豁免學校註冊豁免學校註冊、、、、校董註冊校董註冊校董註冊校董註冊、、、、專上專上專上專上學院學院學院學院註冊註冊註冊註冊、、、、專上專上專上專上

學院校董會學院校董會學院校董會學院校董會／／／／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成員註冊成員註冊成員註冊成員註冊申請的人士申請的人士申請的人士申請的人士。。。。本局持有的資料

包括個人資料及其他由申請人填報的資料，例如教育背景、師資

訓練或教學經驗、學校管治或教育事宜、職業、刑事及破產記錄，

以及曾否被拒絕或遭取消註冊為校董／教師／准用教員 (視乎何

者適用而定 )。  

此外，本局亦持有其他市民其他市民其他市民其他市民的個人資料，這些人士包括：  

�  職位應徵者、獲委任或藉選舉而成為各諮詢委員會和法定委員會

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成員的人士、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成員、中央

資源中心的使用者、就校舍分配工作提出申請的辦學團體代表、

獲委任的外評人員、獨立學校評核人員、兼職督學、借 調教師、

行政長官 卓 越教學獎提名人、獲提名人和借 調人員。  

�  申請擔任學校代課教師的人士、申請開辦非本地課程的人士及他

們 為 有 關 課 程 而 僱 用 的 員 工 、 根 據 資 助 計 劃 申 請 培 訓 資 助 的 人

士、有關提供服務的報價 書 內 指定的人士、提供保養服務的公司、

外判公司的人員、為教育局提供服務的人士、就提供服務而出標

／提交報價 書的人士及自由工作人士。  

�  按揭利息資助計 劃的受 益人。  

�  前教育學院及前語文教育學院的學生。  

�  薈 萃 館資料庫 內 登 載的學生。  

�  資優學童的家長。  

�  涉 嫌或經證實違 反《教育條例》 (第 27 9 章 )的人士。  

�  作出投訴、提出一般 查詢、根 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索取個人

資料或根 據《公開資料守則》索取資料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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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保存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  

教育局所 收 集及保存的個人資料，主要用於下列用途：  

�  進行研 究，發出課程／活 動 邀請，審核申請，評審資歷及審核資

歷豁 免申請，頒 授證書，監察教師的學業進度，處 理發還款項申

請 ， 審 核 有 關 行 政 長 官 卓 越 教 學 獎 的 提 名 及 推 廣 獲 獎 的 教 學 實

踐，處 理教師註冊、學校註冊 (包括豁 免學校註冊 )、校董註冊、專

上 院 校 及 其 校 董 會 ／ 校 務 委 員 會 成 員 註 冊 的 事 宜 ， 核 實 審 核 結

果，規劃、提供及發展服務，處 理 非本地課程的註冊及豁 免註冊

事宜，向資助學校發放薪金補助金，處 理公積金供款及戶口管理

事宜，審核調 整學費申請，進行實地 審 計，以及執行《教育條例》

(第 27 9 章 )及其規例。  

�  規劃、發展、落實及記錄所 需 之 支援服務，提供評估及跟進服務，

處 理學童 轉 介及入學安 排，統一派位，施行普及基 礎教育，編 製

與學生有關的統 計 數 據，監察各項教育津貼的運用情況，進行教

育研 究，以及實行審 計 調 查。  

�  與僱 傭事宜有關的目的，例如聘任、品格審 查、職位調派及調職、

簽 訂／續 訂／延長合 約、遞 加 增薪點、培訓及事業發展、修 訂服

務條款或條件、晉升、品行及紀律、法律援助、房屋福利、延 續

或終 止服務、退休金、退休福利、發出服務證書、列為審 計 結 果

中的例證，以及發行政 府 刊 物。  

�  為與教育有關的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物 色及委任成員、處 理 該

等委員會的行政工作及為其提供服務；規劃及提供教育服務、處

理各項 計 劃的行政工作、就已獲得的服務安 排 付款、向學員發出

成績單、處 理投訴或查詢、處 理 索取個人及其他資料的申請。  

教育局或會把 所持有的個人資料送 交獲授 權的政 府 部 門及其他組織或

機 構 ( 不 論 屬 香 港特別行政 區 境 內或境外者 )，以便用於核實資料或與

教育和僱 傭相關的目的。   

 

實務實務實務實務  

首 席助理 秘 書長 (行政 ) 負 起監察和督導 責任，確保教育局全體人員遵

守《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及相關的實務守則。  

本局備 存下述 簿冊／表格，以確保遵從條例︰  

�  記錄根 據條例提出的要求的中央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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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第 2 7 條所規定的保障資料記錄簿 ；  

�  《就政 府 內與僱 傭有關的個人資料制定的使用者指 引》── 這是關

於如何遵從條例的程序 手冊，供 所有負 責管理個人資料系 統或處

理 查 閱或改 正個人資料要求的教育局人員使用；  

�  教育局內 部 通告第 7 / 20 00 號「有關遵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 8 6 章 )的指 引」。  

�  有關香 港法例第 48 6 章《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學校應注意的

事項。  

�  要求查 閱／改 正由教育局持有的資料的表格。  

 

查閱或改正資料查閱或改正資料查閱或改正資料查閱或改正資料的的的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查 閱或改 正資料的要求可以書 面 形 式或以要求表格提出。要求表格可

於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 3 號 胡 忠 大 廈 1 5 樓 索取。查 閱或改 正資料的

要求應寄 往以下地 址：  

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21 3 號  

胡 忠 大 廈 1 5 樓  

教育局局長  

[經辦人：行政 主任 (行政 支援 )2  3 ]  

查 閱或改 正學生個人資料的要求，應向有關的學校提出。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為收 回 影 印成本，本局會就影 印個人資料複本收取費用，每 張 複本 1  

1 . 1 元，或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另行釐定或批准的收費為準。  

 

 

教育局  

2 0 08 年 1 0 月  

2 0 13 年 7 月  

 

(於 2013年 7月 8日更新) 

(於 2013年 

7月 8日更新) 

(於 2013年 

7月 8日更新) 


